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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委员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2015 年 2 月 4 日至 13 日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

会议的后续行动：优先主题：反思和加强当代世界

的社会发展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老年学和老人医学

协会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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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国际老年学和老人医学协会致力于在全世界的老年学研究和培训领域实现

最高水平的成就，目的是当所有人在个人和社会层面上经历老龄化时最大可能地

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福祉。关于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的优先主题

“反思和加强当代世界的社会”，本协会想推进这样一种概念，即通过教育和培

训建设老年人的能力发展，作为发挥其潜能的手段，从而确保老龄化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 

 我们可能都还记得 2002 年《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其中指出，将

老龄问题纳入全球议程的主流至关重要，任务是把老龄化问题同社会经济发展和

人权的其他框架联系在一起，还有重点是要认识到老年人不仅有能力带头改善自

身的情况，而且有能力带头改善整个社会，从而对社会作出贡献。该计划还指出，

前瞻性思考要求我们发挥老龄人口的潜力作为今后发展的基础。 

 认识到老年人为社会做贡献的能力不仅仅是利用其一生积累的知识、技能和

经验，而且要进一步发展他们的个人能力以改善自身和为改善社会作出贡献。在

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上，我们确认，获得优质成人继续教育和培训课程的概念

是增强人们权能的行之有效的战略之一，能够使老年人成为更有价值的社会成员。  

 关于针对老年人的社会供给，重点是社会应超脱出一种医疗和福利办法，而

采用以权利为基础的办法。然而更重要的是，要重视老年人，给予其社会供给，

从而提升其为社会做贡献的能力，而不是将社会供给简单地视为一项社会权利。

也就是说，老年人希望被视为具有内在价值的人，能利用其现有或者被提升的能

力为社会做贡献，而不是被视为应受援助的人，仅仅是基于人权获得社会供给。 

 由于社会承担的经济负担不断增加，针对老年人的社会福利制度不再是一种

解决与个人和人口老龄化有关问题的切实和高效的模式。各国政府普遍担心老龄

化人口，因为其被视为不断增加的社会负担。然而，这种看法是基于对老龄化和

老年人的普遍负面假设，忽视了如今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即使进入高龄阶

段，老年人也能够发展其能力。仅仅根据实足年龄划分的社会和法律退休制度来

源于这些负面看法，反过来又强化了这些负面看法。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可以增

强老年人的权能和建设老年人的能力。除了改革社会福利方案以外，关键是要计

划老年人的能力建设，随后将其纳入老龄化社会的主流。若不发挥老龄化人口的

潜力并将此作为未来发展的基础，社会将远难以承担个人和人口老龄化造成的经

济负担。  

 总之，我们坚信，老龄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通过系统的教育和培训来

增强老年人权能。因此，我们强烈建议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将老年人的终身教育和

培训列为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一项重要目标。 

 


